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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技术转让及新药研发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类型：技术转让、合作研发、上市销售 

 交易概况：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市恒诺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拟合作共同开展注射用 HNC042 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工作，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支付给广州市恒诺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转让费（含税）由里程碑付款人民

币 15,000 万元整和每年度净销售收入的 6%销售提成两部分组成。 

 特别风险提示： 

研发和审批风险。目前注射用 HNC042 项目已在美国完成 I 期临床试验，2018

年 10 月已获得国内临床批件，即将启动国内临床试验。根据国内外新药研发经验，

临床研究存在未达到预期的临床研究终点或不满足临床方案主要疗效终点指标的风

险；最终能否获得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仍存在

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近日，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宝岛”或“公司”或“甲

方”）与广州市恒诺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诺康”或“乙方”）分别

签订了《技术转让及新药研发合同》和《技术转让及新药研发合同之补充协议》，

拟合作共同开展注射用 HNC042 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工作。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合作无需提请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交易对方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我国目前抗流感病毒治疗已上市的药物有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血凝素抑制剂和

M2 离子通道阻滞剂三种，HNC042 用于预防和治疗流感，尤其是需要住院接受静脉

注射治疗的流感重症患者，属于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类抗流感病毒药物，对野生型及

耐药突变型（H274Y)的神经氨酸酶都表现出很高的抑制活性。注射用 HNC042 项目已

在美国完成 I 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安全性及耐受性较好，PK 呈线性，支持开展Ⅱ

期临床试验。2018 年 10 月已获得国内临床批件，即将启动国内临床试验。 

注射用 HNC042 项目的同类产品主要为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该产品目前已在

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上市，国外生产公司为美国 BioCryst Pharmaceuticals

公司；国内生产公司为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为该公

司独家品种，于 2013



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创新企业 50 强”称号，行业认可度较高。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健

存博士,持有恒诺康 30.21%股权，为恒诺康第一大股东。 

恒诺康与珍宝岛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及其它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它关系。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恒诺康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615.47 万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 2,044.14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9.3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050.62

万元（经审计）。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项目内容 

甲方和乙方拟合作共同开展注射用 HNC042 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工作，主要内容

包括：1)由乙方负责早期研发工作包括获得临床批件和已经完成美国 I 期临床试验，

由甲方负责后期临床试验、生产和销售等工作；2)甲方按照里程碑加提成模式向乙

方支付项目合作费用。 

（二）项目合作方式 

1、乙方将 HNC042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4 项权益（包括：（1）HNC042 相关的专

利技术使用权；（2）乙方已完成的 HNC042 全部临床前研究资料；（3）中国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注射用 HNC042 的临床批件”；（4）在美国完成的 I

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及相关数据。）独家转让给甲方,且乙方协助甲方取得该产品的

药品注册生产批件。 

2、HNC042 的国际权益仍归属乙方。乙方可将 HNC042 的国际权益（指除中国大

陆以外地区的权益）进行转让或合作，甲方须提供相关药学研究、临床研究资料，

如实现国际权益转让，甲方享有国际权益收益 15%的分成。 

（三）合作费用及支付方式 

甲方支付的转让费（含税）由里程碑付款人民币 15,000 万元整和销售提成两部

分组成。 

1、第一期转让款 5000 万元，在乙方向甲方提交临床批件、美国 I 期临床研究

报告及临床前研究的全套申报资料后支付完毕。 

2、后续在甲方完成阶段性临床试验和注册申报时按照里程碑支付款项，金额合



计人民币 1 亿元整。 

3、在产品上市后，在本合同标的产品 HNC042 化合物中国专利期内，甲方支付

给乙方每年度净销售收入的



4、市场和销售风险，包括各种医药经济管理政策和医保基药政策等。 

公司将持续跟进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